
《台达电力电子新技术研讨会论文集》的相关规定 

[注]:在台达电力电子新技术研讨会论文集的征文启事中已有规定,现在进一步重申这些规定。 

1.台达电力电子新技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的论文限于:

(1)特邀论文

(2)反映中达学者/中达青年学者奖获得者的最新科研成果的论文

(3)反映台达电力电子科教发展计划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

(4)欢迎上一年度台达研究生奖学金获得者(经导师推荐)的最新科研论文

(5)反映蔡宣三奖学金、陈伯时奖学金获得者(经导师推荐)的最新科研论文

2.上述论文应当反映论文集出版前一年内作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高水平的综述)。

3.论文集不收录已在国内外正式期刊杂志上发表过的论文。

4.条件许可时, 本基金资助项目的有关论文,在过去一年内国内外科技会议上发表过(并已编

入该会议论文集的),可以考虑收录,但作者应作声明。 

5. 论文可以用中文或英文发表。

6. 文责自负,即论文的内容和质量,是否首次发表,题目是否与已正式发表的论文题目相同,由

项目负责人和作者负全责。 

7. 台达电力电子科教发展计划实施委员会不授权任何刊物直接转载《台达电力电子新技术研

讨会论文集》有关内容。 

8. 已被《台达电力电子新技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的论文, 作者若愿意转投其它刊物, 请在

文章发表时声明:本项目得到台达电力电子科教发展计划的资助或中达学者计划的奖励。 

9. 凡未经过修改或审查,直接从本论文集(或光盘)转载的,应声明该文章经作者本人同意, 转

载自《XXXX 年台达电力电子新技术研讨会论文集》。 

10. 在执行过程中,若发现有不完善处,进一步补充修改本规定。

台达电力电子科教发展计划实施委员会 

    中达学者计划实施委员会 


